附件5

“书香天府”阅读活动方案

“书香天府”阅读活动委托四川省教育融媒体中心（四川教育电视台）、新华文轩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华文轩）具体承办。方案如下。
一、活动对象及组别
活动对象为全省中小学校在校学生及家长。
分为小学生组、初中生组、高中生组（含中职学生），共3个组别。
2、 活动组织
各市（州）、县（市、区）教育主管部门负责组织本地中小学校开展活动。各中小学校具体指导本校学生及家长参与活动。
三、活动内容
（一）“书香天府·阅读之星”活动
1.校级活动。各中小学校结合本校实际，充分利用班团活动、课后服务时间，组织中小学生阅读蕴含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革命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及爱国主义文化的优秀经典。推荐本校学生参加市（州）、县（市、区）阅读之星选拔活动。
2.地方活动。各市（州）、县（市、区）教育主管部门主导，分级开展“书香天府·阅读之星”选拔活动。具体组织形式由新华文轩配合各市（州）、县（市、区）教育主管部门确定。各市（州）按小学生组、初中生组、高中生组（含中职学生）分别推荐2名学生，市（州）安排专人带队参加省级活动。
3.省级活动。拟于2026年10月—11月在省内有关市（州）组织开展四川省“书香天府·阅读之星”现场评选活动（具体时间地点另行通知）。
4.比赛内容
小学生组：分“讲经典故事”与“推荐一本好书”两个部分。综合考查学生的基础阅读量及语言表达能力。
①讲经典故事。选手须围绕“讲经典故事·做‘典’范学生”活动主题，脱稿演讲。时长控制在3分钟以内。
②推荐一本好书。选手推荐书目（可推荐新课标中小学课外必读经典书目及近三年出版的其他经典书目），围绕书目完成3分钟以内的脱稿演讲。
初中生组：分“讲经典故事”与“文段复述”两个部分。
①讲经典故事。选手围绕“讲经典故事·做‘典’范学生”活动主题，脱稿演讲，时长控制在3分钟以内。
②文段复述。选手现场抽选文段，阅读后复述文段内容。综合考查选手文段解析能力、关键信息提取能力与阅读转化能力。时长控制在3分钟以内。
高中生组：分“讲经典故事”与“即兴评述”两个部分。
①讲经典故事。选手围绕“讲经典故事·做‘典’范学生”活动主题，脱稿演讲。时长控制在3分钟以内。
②即兴评述。选手在题库中抽选题目，现场阅读题目，根据材料有评有述。综合考查选手思维能力、语言组织能力、口语表达能力及临场心理素质，对选手阅读功底与文化素养进行检验。时长控制在3分钟以内。
5.比赛说明
（1）每个环节时长控制在3分钟以内，超时停止展示。
（2）决赛现场不播放PPT及背景音乐。
（3）每个作品指导教师仅限1人。
（4）往年“阅读之星”评选活动获奖选手不再参与本次活动。
6.奖项设置
评委根据选手现场比赛环节的表现进行综合打分，成绩由高到低排序，总成绩在各组别前30%的选手获得“书香天府·阅读之星”称号，并颁发“阅读之星”获奖证书；其他参与省级决赛选手颁发优秀证书；获得“书香天府·阅读之星”称号的选手指导教师颁发优秀指导教师证书。根据各地活动组织情况及获奖情况等综合评选优秀组织奖。
7.活动展示
各地各校在开展“书香天府·阅读之星”活动期间，可以将活动开展情况的相关文字、视频、图片资料投稿至邮箱scedumedia@163.com。活动执委会审核后，将在“川晓语”等新媒体平台进行宣传展示。
（二）“书香天府·阅读之家”亲子阅读活动
1.学生与家长以家庭为单位参加活动。参赛者需通过“川晓语”或“川教融媒活动服务”微信公众号或“文轩优学”服务号菜单栏选择“阅读之家”活动赛项进入活动专区，填写相关信息，完成活动报名。
2.参与家庭自行选择亲子共读书目，制定亲子阅读计划，共同以领读人的角色，朗读名著名篇、讲述阅读故事、分享读书感悟、推荐优秀读物。
3.参与家庭根据家庭阅读习惯及阅读周期，自行拍摄、制作亲子阅读短视频，并将亲子阅读短视频上传至活动平台专区进行线上展示，记录亲子共读时光，见证“阅读之家”成长。每个家庭每周限上传一个视频作品。
4.活动平台面向社会开启“书香天府·阅读之家”亲子阅读短视频网络点赞通道，每人每天仅限点赞1次。
5.作品要求高清1920*1080拍摄，MP4视频格式。画面、声音清晰，不抖动、无噪音，时长不超过5分钟，文件大小不超过200MB。
6.根据每个家庭上传的有效作品数量并结合作品点赞量综合计分排名，按照各组别排名前30%比例评选出“书香天府·阅读之家”，各组别设置最佳“阅读之家”和优秀“阅读之家”两个奖项，获奖证书以纸质版形式发放，活动执委会根据申领信息邮寄获奖证书（邮寄费用由申领人承担）。
四、活动时间
1.“书香天府·阅读之星”活动：2026年6月—10月。
2.“书香天府·阅读之家”亲子阅读活动：2026年6月—10月。
五、活动要求
各地各校应结合“书香天府”经典阅读活动，开展形式多样的经典阅读主题活动，推动形成读经典、爱经典的长效机制，营造浓郁书香校园氛围。活动承办单位应积极配合各市（州）、县（市、区）教育主管部门以及各中小学校，为相关活动开展提供技术支持和服务。
六、联系方式
活动执委会联系人：陈老师，电话：028-85870695；
“书香天府·阅读之星”活动联系人：马老师，电话：15108293763，何老师，15281288880;
“书香天府·阅读之家”活动联系人：肖老师，电话：13882151106。
（工作日10:00-12:00、14:30-1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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